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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戶外表演區安全監管與市場化營運機制

　　澳門戶外表演區自2024年底分階段試營運以來，至今已完成7場大型
活動，入場觀眾規模由最初的1萬餘人，至日前突破3萬人，創下場地啟
用以來最高紀錄。【註1及註2】然而，隨着演出數量與規模持續提升，
場地管理配套滯後問題亦逐漸顯現。日前舉行的演唱會出現觀眾搬動摺
椅、甚至發生打鬥，暴露安保配置不足、現場秩序管控缺位等問題，不
僅嚴重影響觀演體驗，更構成重大公共安全隱患，情況亟待關注和完善。

　　事實上，當局已制定《澳門戶外表演區場地使用守則》，惟當中安
全規範部分並未就觀眾區的安全設置訂定明確標準。【註3】當局必須訂
立一套涵蓋安全許可、事前安全評估等的監管框架，否則難以提升本澳
大型演出活動的整體水平，甚至會構成安全風險。

　　此外，當局早前表示戶外表演區將引入市場化管理模式，計劃於本
年內公開招標，爭取明年交由專業實體營運。【註4】本人認為，如何在
引入市場活力的同時，避免場地淪為僅追求短期利潤的純商業空間，並
在合約中設計足夠的公益義務條款，以回應居民與社會對“演藝之都”的
期待，同樣值得關注。

　　必須強調，大型活動的安全管理與文化活力是相輔相成的制度基石，
應從每一次意外事件中吸取教訓，將安全標準從“被動應急”提升至“主動
預防”。未來，當局應加快訂立具約束力的安全評估機制，並在市場化招
標中明確納入公共安全、觀眾服務與社區共融等條款，讓營運實體肩負
起保障公眾安全與文化品質的社會責任。唯有制度先行、責任落地，才
能使戶外表演區真正成為既安全又具吸引力的文化地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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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
　　一、內地現行《大型群眾性活動安全管理條例》第三條確立了“安全
第一、預防為主”以及“承辦者負責、政府監管”的原則，【註5】當局會
否研究針對大型戶外活動，建立按觀眾人數分級的安全審批制度，對不
同規模活動設定差異化的安保配置、審批流程及應急要求，並引入第三
方專業機構參與安全評估，最終制定具約束力的監管規範，以保障未來
戶外演出能更安全且順利地舉行？

　　二、社會有意見指，近期戶外表演區秩序混亂，反映場地使用規範、
觀眾行為指引、票務糾紛、退換票處理機制均有不足。當局會否制訂明
確的場地使用規則及觀眾行為指引、優化安保與秩序管理、建立現場快
速票務調解機制、跨域購票退換標準等，以完善應急預案，保障活動安
全有序進行？

　　三、市場化管理的核心目標在於提升場地商業價值及成本效益，通
過公開招標引入專業商業機構運營。在此基礎上，當局在未來合同中會
否列明公益演出最低場次、特定時段低收費標準及非演出期間社區開放
義務等具體指標，在引入市場活力的同時，確保場地公共屬性不因商業
化營運而受過度擠壓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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